
「爭取殘疾人士就業機會及就業配額制度」聯盟 

 

對「殘疾人士的貧窮情況」的意見 

(向扶貧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(24/2/2015)) 

 

我們是由 30 多個殘疾人士自助組織及復康團體組成「爭取殘疾人士就業

機會及就業配額制度」聯盟，聯盟成立主要目的是落實推行「殘疾人士就業

配額制度」，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於公私營機構，按員工總數，以比例形式聘用

具備工作能力的殘疾人士。我們期望在爭取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的同時，

亦呼籲社會各界採納不同策略及措施，共同推動殘疾人士就業機會。是次扶

貧小組委員會討論「殘疾人士的貧窮情況」，聯盟有以下的意見： 

 
根據2013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，殘疾人士的貧窮率高達45.3%，

達到22萬6千多人，較本港整體貧窮率19.9%比較，高兩倍多，反映本港殘疾

人士的貧窮情況非常嚴重。 此外，18至64歲適齡工作的殘疾人士的貧窮率為

22.4%，遠較相同年齡群的整體貧窮率10.5%為高。再者，按經濟活動身分劃

分，近18萬名的殘疾適齡工作人士當中，只有39.1%有從事經濟活動，遠低於

整體人口中同年齡層的72.8%。 

 

要減低殘疾人士的貧窮情況，本聯盟認為必須增加殘疾人士就業的機

會。我們深信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，並不遜色於健全人士。殘疾人士就業可

助其自力更生，亦減低對綜援的倚賴；而透過入息繳納稅款，殘疾人士不但

能在崗位發揮才能，亦可貢獻社會。此外，我們提倡的是聘用具備工作能力

的殘疾人士，因此根本不是福利憐憫，而是協助僱主聘用合適的員工，成為

企業寶貴的人力資源。 

 

另外，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(公約) 在 2008 年 8 月 31 日於中華人
民共和國生效，並同時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，因此，我們應積極推動《公
約》的第 27 條 – 工作及就業，讓殘疾人士享有工作權，包括自由選擇和接
受工作的權利。 

 

本聯盟建議香港特區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，應當向社會各界樹立僱

用殘疾人士的良好榜樣，政府必須帶頭訂立 「聘用殘疾人士指標」 (下稱「指

標」)，建議的聘用比例不少於百分之二，以製造殘疾人士就業機會，並進而

鼓勵公營機構及私人公司跟從。但多年來政府都不肯承諾訂立有關指標，非

常令人失望。此外，聯盟亦建議為經評估機制評估後未能取得最低工資的殘

疾人士，提供工資補貼，以確保殘疾人士享有最低工資的權利。 再者，政府

亦應為聘用殘疾人士的私人公司提供稅務優惠，以及在外判合約中加入聘用

殘疾僱員的條款。 

 

多 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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